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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《公共机构节能条例》（2008 年 8 月 1 日国务

院令 2008 年 531 号）第十五条公共机构应当指定专

人负责能源消费统计，如实记录能源消费计量原始

数据，建立统计台账。公共机构应当于每年 3 月 31

日前，向本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报

送上一年度能源消费状况报告。 

    《河北省公共机构节能办法》（2009 年 11 月

17 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令 2009 年 10 号），第八条 公

共机构应当结合本单位用能特点和上一年度用能状

况，制定年度具体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，有针对性

地采取节能管理和节能改造措施，提高能源利用效

率，保证节能目标的完成。公共机构应当于每年 3

月底前，将本年度具体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报机关

事务管理机构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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